
绿化如何管理，树木如何保护？广州发布两份意见稿——

禁止砍伐古树及其后续资源树木 工程砍大树超两株需开展专家论证
正征求公众意见，10月15日前可反馈

绿化重大决策组织专家论证
绿化管理意见指出，深入贯彻执

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广
州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等规定，
对绿化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包括制定
城市绿化发展与改革的重大政策措
施、编制或修改各类园林绿化发展规
划、使用重大财政资金的园林绿化项
目等，按规定组织专家论证，广泛听取
意见，做好风险评估，开展合法性审
查，坚持集体讨论决定。

五千平方米以上绿化工程进
行专家评审

建立决策专家顾问制度。为确
保绿化建设依法、规范、有序实施，成
立广州地区绿化委员会园林绿化专
业委员会，对影响城市园林发展的重
大决策提出审议意见。对面积在五
千平方米以上的绿化工程，应当组织
园林绿化专家对初步设计进行评
审。对市财政投资的用地面积在五
万平方米以上的绿化工程、工程费估
算超过1亿元（含1亿）的绿化工程或
者位于重要地段、重要景观地区的绿
化工程，在项目建设方案联审决策委
员会林业园林专业委员会联合评审
阶段进行专家审议。

十万平方米以上绿化工程听
取公众意见

健全公众参与制度。制定公众参
与政策，完善公众参与措施，搭建公众
参与平台。对涉及社会公众切身利益
的重要绿化规划、重大绿化公共政策

和措施、重大绿化公共建设项目等，通
过座谈会、问卷调查、听证会或者网络
征求意见等方式，广泛征求意见和建
议，引导公众有序参与，增强公众参与
度。对用地面积在十万平方米以上的
绿化工程，应当将初步设计和专家评
审意见向社会公布，听取公众的意见，
公布时间不少于十五日。

建设项目应最大限度避让古
树、大树

严格绿化审批管理。工程建设项
目涉及占用绿地的，要在建设项目前
期依托多规合一平台，在项目选址中
明确要求建设单位尽量避让城市绿
地。对确实无法避让的工程项目，要
求建设单位制定专门方案，尽最大可
能减少工程占用绿地。因上述原因减
少规划绿地的，城乡规划行政管理部
门应当在调整规划的同时在该控制性
详细规划单元内增补落实同等面积的
绿地。建设项目应最大限度避让古
树、大树，在设计方案中编制树木保护
专章，切实做好树木保护。

砍伐迁移修剪树木应在显著
位置公示

加强审批事中事后监管。经批准
临时占用绿地或者砍伐迁移修剪树木
的，施工单位应规范做好围蔽，并在现
场显著位置设立告示牌进行公示；临
时占用绿地期满的，建设单位应在十
日内开展绿地恢复工作，绿地恢复标
准不得低于绿地被占用前的建设标
准。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开展日常监督

和专项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未
经批准占用绿地和迁移砍伐树木等违
法行为依法处罚。探索建立中转苗
圃，对公共绿地迁移树木实行清单管
理，做好建档、管养、利用，涉绿化迁
移、砍伐和临时占用绿地的施工项目，
复绿后，实行严格验收和评估，确保复
绿效果，进行全过程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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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管理意见
十万平方米以上绿化工程听取公众意见1

绿化管理意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完善行政审批机制、完善行政
执法机制、完善管理责任机制，对管理机制进行纲领性的概括。

逐步建立行道树树木“身份证”
规定指出，对树木进行信息化和智慧化

管理。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逐步建立行道树
树木“身份证”电子档案，对树木进行编号登
记并采集录入基本信息，包括位置、树种、权
属、胸径、立地条件、管护单位、管护人等。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完善数字绿化平台，
实行市、区平台联动，及时更新和维护数据信
息，实现树木巡查、评估、养护、抢救复壮、修剪、
迁移、砍伐和交流互动等工作的智慧化管理。

一级古树名木至少三月巡查一次
建立巡查机制。树木巡查应当按照国

家、省、市有关绿化养护、管理技术标准执行，
巡查内容包括树木的生长状况、生长环境、有
害生物和人为因素影响等。

对一级古树名木的巡查，应当至少每三
个月开展一次，二级古树名木至少每六个月
一次，古树后续资源、大树至少每年一次；对
行道树、其他树木的巡查，应当结合日常绿化
管养工作开展。

当古树名木出现长势衰微、正在复壮、刚
完成迁移，存在安全隐患、出现极端天气等情
况时，应当增加巡查频率。

公园学校树木应优先开展评估
要对树木安全进行评估。绿地保护和管

理责任人应当对古树名木、古树后续资源、大
树、行道树开展安全评估。安全评估的优先
级别和评估频率根据树木发生损坏时对公共
安全、财产或居民活动造成破坏的程度及树
木的重要性设定。

古树名木以及人员密集和交通流量大的
区域（如公园、学校、主干道、著名建筑物附近
等）的树木，应优先开展评估，至少每年开展
一次；其他树木每3至5年开展一次。但出现
巡查反馈、群众反映、投诉举报树木安全问题
的，应立即开展树木安全评估。

日前，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在官网发
布了关于对《关于完善广州市绿化工作管
理体制机制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简
称“绿化管理意见”）和《广州市树木保护管
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简称“树木保护规
定”）征求意见的公告。两份文件既包括纲
领性原则，又涵盖许多细节。其中提出，建
设项目应最大限度避让古树、大树；因同一
个工程项目需砍伐大树超过2株，或迁移
大树超过10株的，需开展专家论证，并寻
求公众意见。

■广州的小区、公园、路边，到处可见林
立的树木和碧绿的草地。


